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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学院 —— 《民法学》考试大纲

《民法学》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 考试说明

一、考试性质

《民法学》是我校法学专业专升本入学必考的专业基础课之一。它的评价标准是法

学专业本科学生所要求能达到的水平,以此保证被录取者具有较扎实的民法学理论基础。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答题时间:120 分钟

（三）题型:判断题(10 分)、填空题(30 分)、

选择题(30 分)、案例分析题(30 分)

（四）教材选用:王利民：民法学上册下册（第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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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学院 —— 《民法学》考试大纲

第二部分 考试要点

第一编 民法总论

第一章 民法概述

（一）考试内容

１、民法的概念

２、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

３、民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区别

４、法的渊源

５、民法的适用范围

（二）考试要求

1、了解：民法的概念、民法调整的对象

2、理解: 民法的渊源以及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不同之处

3、掌握: 民法的适用范围

第二章 民法的基本原则

（一）考试内容

１、民法基本原则概述

２、平等原则

（１）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２）不同的民事主体参与民事关系，适用同一法律，具有平等的地位。

（３）民事主体在产生、变更和消灭民事法律关系时必须平等协商。

（４）民事权利平等受法律保护。

３、自愿原则

（１）自愿原则的概念

（２）自愿原则的内容

４、等价有偿原则

５、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

（１）公平原则

（２）诚实信用原则

（３）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产生告知、忠实、照顾、协作等义务。

（４）司法审判人员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解释合同、正确处理各种民事纠纷。

６、民事权利受法律保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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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试要求

1、了解：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2、理解：民法基本原则的内容

3、掌握：民法基本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

第三章 民事法律关系

（一）考试内容

１、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特征和分类

（１）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

（２）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征

（３）民事法律关系的分类

２、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１）民事法律关系主体

（２）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

（３）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３、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根据——民事法律事实

（１）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和意义

（２）民事法律事实的分类

４、 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

（１）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概念

（２）民事权利的分类

（３）民事权利的行使

（４）民事权利的保护

（二）考试要求

1、了解：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特征和分类；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2、理解：民事法律事实。

3、掌握：民事权利的本质、分类及保护。

第四章 自然人

（一）考试内容

１、公民的民事法律地位

（１）公民的概念

（２）公民的民事法律地位

２、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

（１）公民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和特征

（２）公民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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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公民民事权利能力的终止

３、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

（１）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和特征

（２）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的分类

（３）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的宣告

４、监护

（１）监护的概念和意义

（２）监护人的设定

（３）监护人的职责与权利

（４）监护的撤换和终止

５、公民的住所

（１）住所的概念及其民法意义

（２）公民住所的确定

６、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１）宣告失踪

（２）宣告死亡

７、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

（１）个体工商户

（２）农村承包经营户

８、个人合伙

（１）个人合伙的概念

（２）合伙财产

（３）合伙的经营

（４）合伙的债务

（５）合伙的加入、退伙和终止

（二）考试要求

1、了解：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内涵，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的取得和消灭，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行使。

2、理解：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及其效力

3、掌握：监护制度；宣告失踪和死亡制度

第五章 法人

（一）考试内容

１、法人的概念和条件

２、法人制度的意义和法人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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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４、法人的机关及其责任

５、法人的设立、变更、终止

６、法人的清算

７、联营

（二）考试要求

1、了解：法人的概念；法人的特征；法人应具备的条件；财团法人与社团法人；

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公司法人的种类；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特点；法人民事行为

能力的特点；

2、理解：法人机关与法人的关系；法人法定代表人的职责和条件；法人设立的条

件；法人合并和分立的条件及后果。

3、掌握：法人法定代表人与法人之间的关系。

第六章 物

（一）考试内容

１、物的概念和意义

（１）物的概念

（２）物的法律意义

２、物在法律上的分类

（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２）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

（３）动产和不动产

（４）流通物和限制流通物

（５）特定物和种类物

（６）可分物和不可分物

（７）主物和从物

（８）原物和孽息

３、货币和有价证券

（１）货币

（２）有价证券

（二）考试要求

1、了解：物的概念和特征。

2、理解：物的分类

3、掌握：货币、有价证券

第七章 民事法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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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试内容

１、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１）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

（２）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

２、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条件

（１）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２）行为人意思表示真实

（３）内容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

（４）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

３、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１）单方法律行为和多方法律行为

（２）有偿法律行为和无偿法律行为

（３）诺成法律行为和实践法律行为

（４）要式法律行为和不要式法律行为

（５）主法律行为和从法律行为

（６）独立法律行为和辅助法律行为

（７）财产行为和身份行为

４、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

（１）口头形式

（２）书面形式：一般书面形式和特殊书面形式

（３）推定形式

（４）默示形式

５、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１）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２）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６、无效的民事行为

（１）无效民事行为的概念

（２）无效民事行为的种类

７、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１）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概念

（２）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的种类

（３）民事行为的撤销

８、民事行为被确认无效和被撤销的后果

（１）返还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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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赔偿损失

（３）其他法律责任

（二）考试要求

1、了解：（1）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2）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3）单方法律

行为与双方法律行为；（4）有偿法律行为与无偿法律行为；（5）双务法律行为与单务

法律行为；（6）诺成性法律行为与实践性法律行为；（7）要式法律行为与不要式法律

行为；（8）要因法律行为与不要因法律行为；（9）生前法律行为与死后法律行为；

（10）主法律行为与从法律行为；（11）意思表示的概念和内容；（12）意思表示的形

式；（13）明示的意思表示与默示的意思表示；（14）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与无相对人

的意思表示；（15）对话的意思表示与非对话的意思表示；（16）健全的意思表示与不

健全的意思表示；（17）附条件、附期限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和种类；（18）无效民事

行为的概念；（19）无效民事行为的种类；（20）可撤销、可变更民事行为的概念；

（21）可撤销、可变更民事行为的种类；（22）撤销权的概念和消灭的原因；（23）民

事行为无效的法律后果；（24）效力待定民事行为的概念；（25）效力待定民事行为的

种类。

2、理解：（1）民事法律行为各种分类的意义；（2）意思表示瑕疵的种类；（3）

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中条件的特征及分类；（4）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与附期限民事法

律行为的异同；（5）无效民事行为、可撤销民事行为、效力待定民事行为的区别。

3、掌握：（1）以实例说明民事法律行为的类型；（2）民事行为成立与生效的要

件；（3）以实例说明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的种类、条件的成就与不成就及效力；（4）

以实例说明附期限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5）以实例说明无效民事行为的类型；（6）

以实例说明可撤销、可变更的民事行为的类型及撤销权行使的后果；（7）分析效力待

定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

第八章 代理

（一）考试内容

１、代理的概念和特征

（１）代理的概念

（２）代理的特征

２、代理的种类和代理权的行使

（１）代理的种类

（２）代理权的行使

３、无权代理和代理权滥用

（１）无权代理

（２）代理权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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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代理权的终止

（１）代理权终止的概念

（２）代理权终止的原因

（二）考试要求

1、了解：（1）代理的概念；（2）代理的特征；（3）代理关系的当事人；（4）

代理的适用范围；（5）委托代理、法定代理、指定代理；（6）一般代理与特别代理；

（7）单独代理与共同代理；（8）本代理与再代理；（9）代理权的概念；（10）代理

权授予的性质、形式和内容；（11）代理权行使的原则；（12）滥用代理权的情形；

（13）代理权消灭的原因；（14）无权代理的概念和发生原因；（15）无权代理的法律

后果；（16）表见代理的概念、条件和后果。

2、理解：（1）代理的意义；（2）再代理与代理的联系与区别；（3）滥用代理权

与无权代理的区别。

3、掌握：（1）举例说明不适用代理的情形；（2）说明委托授予代理权的要求；

（3）分析代理中会发生的责任；（4）举例说明滥用代理权的情形；（5）举例说明无

权代理的情形；（6）以实例说明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表见代理常见的情形和后果。

第九章 诉讼时效与期限

（一）考试内容

１、期限

（１）期限的概念和意义

（２）期限的分类

（３）期限的计算方法

２、时效制度

（１）时效的概念

（２）时效的分类

（３）民法通则的诉讼时效制度

３、诉讼时效

（１）诉讼时效的概念和意义

（２）诉讼时效期间和除斥期间

（３）诉讼时效期间的种类

（４）诉讼时效期间的开始和延长

（５）诉讼时效的中止和中断

（二）考试要求

1、了解：（1）时效的概念和构成要件；（2）时效的性质；（3）取得时效与消灭

时效；（4）诉讼时效的概念和特征；（5）普通诉讼时效；（6）特点诉讼时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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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时效开始的概念；（8）诉讼时效中止的概念、条件和后果；（9）诉讼时效中断的

概念、事由和后果。

2、理解：（1）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2）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3）诉

讼时效中止与中断的异同；（4）诉讼时效中止与处长的区别。

3、掌握：（1）说明特别诉讼时效与普通诉讼时效的区别以及适用 1年诉讼时效期

间的情形；（2）以实例说明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3）说明不适用诉讼时效的

主要情形；（4）说明诉讼时效期间开始的具体情形；（5）说明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

事由。

第二编：物权

第一章 物权概述

（一）考试内容

１、物权的概念和特征

（１）物权的概念

（２）物权的特征

２、物权的分类

（１）自物权与他物权

（２）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３、物权的民法保护

（１）物权的自我保护和国家保护

（２）物权的物权保护方法和债权保护方法

（二）考试要求

1、了解：（1）物权的概念；（2）物权的特征；（3）完全物权和不完全物权；

（4）用益特权与担保物权；（5）动产物权和不动产物权；（6）主物权和从物权；

（7）有期物权和无期物权。

2、理解：（1）物权分类的意义；（2）物权的排他效力；（3）物权的优先效力；

（4）物权的追及效力；（5）物权法定原则；（6）一物一权原则；（7）公示、公信原

则。

3、掌握：（1）比较物权效力与债权效力的区别；（2）说明物权变动原因和要

件。

第二章 财产所有权

（一）考试内容

１、财产所有权的概念和特征

２、财产所有权的权能

３、财产所有权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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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财产所有权的行使

５、善意取得制度

６、财产所有权的移转

７、财产所有权的消灭

８、财产所有权的种类

９、财产所有权的民法保护

（二）考试要求

1、了解：（1）所有权的概念和特征；（2）土地所有权的概念和特征；（3）房屋

所有权的概念和特征；（4）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概念和特征；（5）相邻关系的概念和

特征；（6）善意取得的概念；（7）先占、拾得遗失物、发现埋藏物、添附的概念；

（8）按份共有的概念和特征；（9）共同共有的概念和特征。

2、理解：（1）所有权的权能；（2）所有权与所有制的关系；（3）相邻关系的实

质；（4）按份共有的效力；（5）共同共有的效力；（6）共有物的分割原则和方法。

3、掌握：（1）利用相邻关系处理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2）善意取得的构成

和效力；（3）正确处理共有的内外部关系。

第三章 建筑物区分所有制度

（一）考试内容

１、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概念和特征

２、建筑物区分所有人对专有部分的权利

３、建筑物区分所有人对共有部分的权利

（二）考试要求

1、了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客体的确定

2、理解：建筑物共有部分的法律特点与专有使用权

3、掌握：宅基地使用权的确定与共有关系

第四章 相邻关系

（一）考试内容

１、相邻关系的概念和特征

２、相邻关系的种类

３、处理相邻关系的原则

（二）考试要求

１、了解：相邻关系的特点

２、理解：相邻关系的形成原因

３、掌握：处理相邻关系的原则

第五章 用益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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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试内容

１、用益物权概述

２、地上权

３、地役权

４、用益权

５、典权

（二）考试要求

1、了解：（1）用益物权的概念和特征；（2）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概念和特征；

（3）农地承包权的概念和特征；（4）地役权的概念和特征；（5）典权的概念和特

征。

2、理解：（1）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效力；（2）农地承包权的效力；（3）地役权的

效力；（4）典权的效力。

3、掌握：（1）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取得和消灭；（2）农地承包权的取得和消灭；

（3）地役权的取得和消灭；（4）典权的取得和消灭。

第六章 担保物权

（一）考试内容

１、担保物权概述

２、抵押权

３、质权

４、留置权

５、非典型的担保

（二）考试要求

1、了解：（1）担保物权的概念和特征；（2）担保物权的种类；（3）抵押权的概

念和特征；（4）质权的概念和特征；（5）留置权的概念和特征。

2、理解：（1）抵押权的效力；（2）抵押权的消灭；（3）共同抵押权；（4）最

高额抵押权；（5）动产质权的效力；（6）动产质权的消灭；（7）权利质权的效力；

（8）留置权的效力；（9）留置权的消灭。

3、掌握：（1）说明抵押权的设立；（2）分析抵押权的实现条件；（4）举例说明

动产质权的设立；（5）说明各种权利质权的设立；（6）以实例说明留置权的成立条

件。

第七章 占有

（一）考试内容

１、占有概述

２、占有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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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占有的效力

（二）考试要求

1、了解：（1）占有的概念和特征；（2）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3）单独占有和

共同占有；（4）自主占有和他主占有；（5）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6）善意占有和

恶意占有。

2、理解：占有的各种分类的意义。

3、掌握：以实例说占有的成立条件。

第三编：债权总论

第一章 债权概述

（一）考试内容

１、债的概念、特征和性质

２、债的分类

３、债的发生根据

（二）考试要求

1、了解：（1）债法的概念；（2）债法的特征；（3）债法的发展历史；（4）债

的概念；（5）债的本质；（6）债的法律关系；（7）债的主体、债的客体、债的内

容；（8）合同、侵权行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缔约上的过失的概念；（9）单一之债

多数人之债的概念；（10）按份之债、连带之债的概念；（11）特定之债、种类之债的

概念；（12）简单之债与选择之债的概念；（13）货币之债的概念。

2、理解：（1）债权的本质；（2）债权与债权关系的特征；（3）债权与物权的联

系以及区别；（4）债的法律关系的构架以及债的法律关系的要素；（5）债的各种分

类，尤其是合同、侵权行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

3、掌握：（1）使用典型案例说明债权的特征；（2）各举一个典型案例，分别说

明债权与物权的法律关系，然后比较物权与债权的区别与联系；（4）掌握法律关系理

论，说明债权法律关系的具体构架；（5）能够举出具体案例，分别说明债的各种分

类，包括：合同、侵权行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单一之债 多数人之债；按份之

债、连带之债；特定之债、种类之债；简单之债与选择之债；货币之债的概念。

第二章 债的履行

（一）考试内容

１、概念

２、债的履行原则

３、债的正确履行

４、债不履行的法律后果

（二）考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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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了解：债的履行的含义、债的履行的种类。

２、理解：债履行的不能。

３、掌握加害给付、债的适当履行。

第三章 债的保全和担保

（一）考试内容

１、债权保全制度

２、债的担保

（二）考试要求

1、了解：债权人的代位权与撤消权。

２、理解：债的担保的形式。

３、掌握：保证担保与定金担保。

第四章 债的转移和消灭

（一）考试内容

１、债的转移

２、债的消灭

（１）债的消灭

（２）引起债终止的原因

（二）考试要求

1、了解：债的变更和移转的概念；债权让与的发生原因；（5）债权让与合同的特

点；债权让与合同的生效要件；债权让与的效力；

2、理解：债的变更与债的转移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债的变更需要满足的条件；债

权让与合同的生效要件；债务承担的方式。

3、掌握：联系生活实际，分析在债权让与之后，各方之间法律关系的变化。

第四编：债权分论

第一章 不当得利之债

（一）考试内容

１、不当得利的概念

２、不当得利的成立条件

３、不当得利的效力

（二）考试要求

1、了解：不当得利之债的含义

2、理解：不当得利之债的效力

3、掌握：不当得利的成立条件

第二章 无因管理之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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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试内容

１、无因管理的概念

２、无因管理的成立要件

３、无因管理的效力

（二）考试要求

1、了解：无因管理之债的概念和性质。

2、理解：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

3、掌握：无因管理的效力。

第五编 人身权

第一章 人身权概述

（一）考试内容

１、人身权的概念

２、人身权的法律特征

３、人身权的民法保护

（二）考试要求

1、了解：（1）人身权的概念；（2）人身权的特征；（3）人身权的分类方式；

（4）人格权的概念和身份权的概念；（5）与财产权益无关的人身权和与财产权益有关

的人身权。

2、理解：（1）人身权的内涵及其对民事主体的重要意义；（2）人身权的特征；

（3）人格权与身份权的联系与区别。

3、掌握：（1）比较人身权的概念与财产权的概念，分析其法律关系的异同；

（2）举例说明自然人所具有的人身权利；（3）比较说明自然人与法人在人身权的享有

种类以及行使方式上的区别；（4）讨论，人身权与财产权紧密结合的权利的存在空

间。

第二章 具体人身权

（一）考试内容

１、生命健康权

２、姓名权

３、名称权

４、肖像权

５、名誉权

６、隐私权

７、荣誉权

８、婚姻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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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试要求

1、了解：隐私权的内容

2、理解：姓名权的内容

3、掌握：肖像权、名誉权的内容

第六编：民事责任

第一章 民事责任概述

（一）考试内容

１、民事责任的概念和意义

２、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３、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４、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５、民事制裁

（二）考试要求

1、了解：民事责任的概念

2、理解：民事责任的特征。

3、掌握：民事责任的分类

第二章 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

（一）考试内容

１、违约民事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２、违约的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３、承担违约民事责任的方式

４、缔约过失责任

（二）考试要求

1、了解：缔约过失责任得的构成要件与责任范围。

2、理解：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及免责事由。

3、掌握：违约过过失行为。

第三章 侵权的民事责任

（一）考试内容

１、一般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

２、特殊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

３、侵权损害赔偿

（１）损害赔偿的范围

（２）赔偿方法

（二）考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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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一般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2、理解：侵权民事责任的免责事由。

3、掌握：侵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怀化学院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202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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